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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與我們生活的關係??? 
 
我們「現在」與「未來」都在金融
業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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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3大體系10大行業 

銀行業 

•銀行業 

•票券業 

證券業 

•證券業 

•期貨業 

•投信業 

•投顧業 

保險業 

•產險業 

•壽險業 

•保經業 

•保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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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業 

 存款、刷卡消費、貸款(就學貸款、 

    購屋貸款等) 

 證券期貨業 

  投資股票、基金、期貨 

 保險業 

 學生保險、壽險、旅遊平安險、強制車險、 

    意外險、住宅火險、地震險 

信用卡 

股票、基金 

壽險、產險 

金融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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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 

•自有資金?向父
母借?標會? 

 

•向金融機構借
款?(啟動金貸款、
創業貸款) 

 

•群眾募資? 

 

擴大發展 
(Ex:擴廠、拓
點、併購) 

•間接金融-向金
融機構借款；
或 

 

•直接金融-透過
資本市場籌資：
創櫃板、興櫃、
上櫃、上市 

日常業務 
經營 

•外匯 

•避險 

•工廠及貨物保
險 

•周轉金貸款 

•金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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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產生之經濟效益 

1兆5360億 
人身保險給付 
2015年1至12月 

 

 
27.2兆 

上市櫃公司市值 
2015年1至12月 

 

11兆 
對個人 

放款 
截至2015年12月底 

個人 
銀行服務 證券服務 保險服務 

681億 
財產保險給付 
2015年1至12月 

4,699億 
上市櫃公司籌資金額 

IPO+SPO+G(A)DR   1,822億 

債券發行                   2,389億 

2015年1至12月 

10.2兆 
對企業放款 

截至2015年12月底 

企業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金管會、證交所、櫃買中心、保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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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穩定的重要性 

 金融業募集與管理大眾資金，各國皆高度監理 

 金融危機對一國國力影響甚鉅，甚至造成國家財政破產 

 2008年下半年金融海嘯，重創歐美國家金融產業及全球經濟 

 2009年~2011年發生歐債危機，各國政府刪減支出 
 

￭台灣非屬IMF與World Bank會員國！ 

 (1997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獲得IMF、World Bank等國際組織 

 583億5千萬美元緊急紓困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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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穩定的重要性 

  2008   2009   2010   2011   合計 

  25家   140家   157家   92家   414家 

美國於2008年至2011年金融海嘯期間銀行倒閉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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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金融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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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吸收大眾小額存款 

作為資金供給者與需求者間之橋樑－資金仲介者 

透過銀行在量(積少成多)及期間(化短期為長期)之轉換功能 

  配置資金並提供工商企業及消費者所需之融通資金 

特徵 

負債經營－高財務槓桿及倍數經營     信心很重要 

流動性及安全性     風險管理為業務核心 

存放款利差及手續費為主要收入來源     注重收益性 

資產面      為企業及個人之短中長期放款，期限多在1年～20年 

  負債面     存款期限相對短，通常在1年以下 

  流動性風險管理是關鍵！ 

 

 

 

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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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 

資產 負債 

1.現金 1.存款 

2.授信 2.借入款項 

3.投資 股東權益 

1.資本 

2.盈餘 

  

資產合計 負債與股東權益合計 

不會產生 
盈餘的資產 

會產生 
盈餘的資產 

銀行業 

吸收存款是銀
行最主要的資
金來源，利息
支出為其主要
成本 

股東實際擁
有的金額，
通常不超過
負債的10% 

授信是銀
行最重要
生利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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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 櫃檯買賣中心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證券自營商 證券經紀商 

自
行

買
賣

證
券 

承
銷 

受託買賣 買
賣 

次級市場 初級市場 

投資人 

上市(櫃)契約 

證券承銷商 成
為
股
東 

受託買賣 

 證券商在直接金融市場      扮演中介角色。 
 資金導向功能      加速資金流向獲利高或具發展潛力企業，使產業取得所需資

金流動性、市場性。 
 證券商經營業務主要風險為違約交割，現行違約防範機制已有共同責任制交割結

算基金、賠償準備金及投資人保護基金等，確保部分市場參與者發生履行給付結
算義務時，或因財務困難失去清償能力時，不致影響整體市場之正常運作。 
 

證券市場與證券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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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依危險分散原則，將可能發生之經濟性
損害，透過保險而由多數人承擔。是以，其最主
要業務為收取保險費，並依照保險契約負給付保
險金額之責任。 

提供保障與儲蓄功能 

以投資為主，有效運用與管理保險業資金 

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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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眾多保戶小額保險費    保單存續期間長 

資產負債管理及配置重要    確保長期支付之能力 

壽險累積長期資金    兼顧資金運用之流通、安全與收益 

流動性:為確保保險業屆時能依契約給付保險理賠，保險業資金之運用需考量資

金流動性。 

安全性:穩健投資為保險業資金運用之主要原則，同時為適當分散投資風險，保

險業資金配置應避免過度集中某項投資。 

追求合理利潤：保險業對於依照契約負給付保險金額，係依所收受保費收入加

計利息計算而來，故保險業資金運用及投資，亦需追求合理利潤，以支應未來

所需給付之保險金額。  

 

 

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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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 

資產 負債 

1.應付款項 

2.負債準備 

股東權益 

1.資本 

2.盈餘 

  

資產合計 負債與股東權益合計 

保險業 

未滿期保費準
備、賠款準備、
保費不足準備 

銀行存款 

有價證券 

不動產投資 

（不含自用） 

壽險貸款 

放款 

國外投資 

專案運用及公共投
資 

保單存續期
間長，資產
管理必須使
資產負債期
間(duration) 
可以match，
報酬率達到/
超過預定收
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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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金管會的職責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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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產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 

金管會 

銀行局 

保險局 

證期局 

檢查局 

中央存保公司 

中央銀行 

財政部 

貨幣政策(貨幣供給、利率與
外匯管理)及支付系統 

公股銀行股權管理 
財政政策(賦稅、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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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金管會組織法，本會置主任委員1人，副主任委員2人，委員6人至12人，其中財
政部部長、經濟部部長及法務部部長為當然委員，行政院前於101年7月23日指派國
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任本會委員。 

 金管會下設有4處、4室、所屬三級機關4業務局、1國營事業及2代表辦事處。 

 

 

金管會組織架構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政
風
室 

主
計
室 

人
事
室 

秘
書
室 

資
訊
服
務
處 

法
律
事
務
處 

國
際
業
務
處 

綜
合
規
劃
處 

銀
行
局 

 

證
券
期
貨
局 

保
險
局 

檢
查
局 

中
央
存
款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註：金管會另於紐約、倫敦

設立代表辦事處。 

主任秘書 
(本會幕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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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成立宗旨與業務職掌 

業務職掌 

 金融制度及監理政策。 

 金融市場之發展、監督

及管理。 

 金融機構之檢查。 

 公開發行公司與證券市

場相關事項之檢查。 

 金融消費者保護。 

就金融監理業務，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並本於權責持續推動各項金
融發展政策與落實金融監理。 

促進金融市場發展 

健全 
金融機構 
業務經營 

維持 
金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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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金融穩定  

促進金融市場 

發展  

健全金融機構業務
經營  

業務行為規範及
消費者保護

Business conduct & 
Consumers 
Protection 

審慎監理 
Prudential 
Supervision 

政策擬訂 

法規制定 

執行 

Off-Site Supervision 

On-Site Supervision 

財(業)務資訊 

Responsibilities Function Business 

金管會職責與執行概念圖 



22 

肆、金融監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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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及保險業監理重點 

由於金融及保險業吸收、募集社會大眾資金加以管理、投資運
用，攸關存款人、投資人及保護權益，對整體社會市場之健全
發展極為重要。 
 
對個別金融機構監理可分為： 
 
  審慎監理(Prudential Supervision)層面 
 健全財業務經營 
 避免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 

 

  業務行為(Business Conduct)規範層面 
 金融機構服務提供或銷售的過程， 
   必須公平與公正對待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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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為本－Fit & Proper 

主要股東及負責人之適格性 

經理人員資格條件(以銀行總經理為例) 

積極條件(符合其一即可) 消極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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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重點 

(二)資本適足性(銀行業Basel Ⅲ；保險業 Risk Based    
Capital，RBC) 

經營各項業務(授信、投資等)需要多少資本支撐，核心意旨是維持公司
資本(Capital)與「加權」風險性資產(Risk Weighted Asset)應大於一
定比率之風險管理機制 

監理機關及公司經營階層能了解其經營業務或投資，承受哪些風險，是不是有足夠的
資本可以承擔這些風險，經營者也就能事先知道公司可能面臨的危險而有所因應，可
以降低財務危機或倒閉的機會。 

 
避免金融機構操作過多風險性資產，確保經營的安全性及財務健全性 
 
Basel Ⅲ增加槓桿比率及流動性覆蓋比率之要求 
 

立即糾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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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重點 

(三)風險管理 
單一授信客戶限額：包括同一人及同一關係人 
產業別：避免對特定產業(如不動產)或單一產業過度集

中 
國家別、幣別：避免投資標的集中於特定地區 
投資對象種類及限額：如有價證券投資之種類及限制之

規範 
避免利害關係人利益輸送或資金不當運用之相關規範，

以防止金融機構於日常經營業務上之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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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重點 

(四)商品銷售公正性 

金融機構銷售金融商品應考量客戶屬性， 

  將客戶分類為專業投資人及一般投資人， 

  予以不同的強度管理，並充分說明揭露相關 

風險 

• 公平待客原則(treat your customers 

fai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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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提供之機制 

證交所已建置「基本市況報導網站」、「公開資訊觀測
站」及「網路資訊商店」。 

TDR資訊公開之強化，與原股上市證交所同步。 
 

禁止股價操縱及內線交易行為 

市場的參與者處於平等地位，交易價格決定過程或非屬
公司內部人而受到不公平待遇。 

市場面監理必須維護交易公平、公正及確保交易安全 

證券市場監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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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交易安全 

電腦作業系統進行撮合交易，以確保交易順利完成。 

對於證券交易採款、券分離制度。 
 

防杜系統性風險之發生 

為避免市場發生違約交割事件引發連鎖骨牌效應，依證交
法規定設有「共同責任制交割結算基金」。 

證交所依集中市場交易狀況，於盤中採取瞬間價格穩定措
施以避免個別股票股價波動過大。 

 

證券市場監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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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在於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能有效
執行 

 實地檢查相當重要 

 瞭解金融機構經營情形 

 包括資本適足性、資產品質、風險管理能力、流動性及內

稽內控之有效執行情形等 

 場外監控更為重要 

 透過金融機構申報資料監控其經營動態，以有效掌控其營

運之風險 

 包括財務指標、董監事會議紀錄及負責人經營情形 

 金融預警系統 

金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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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控制基本目的在於促進金融機構健全經營，由其董

事會、管理階層及所有從業人員共同遵行，以合理確保

達成: 

• 1. 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包括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

目標) 

• 2. 財務報導(包括財務報告及營業等資訊之報導)之可靠 

• 3. 相關法令之遵循。 

 

 金融機構需設立隸屬董事會之內部稽核單位，以獨立超

然之精神，執行稽核業務，以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查

核及評估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運作，並適時提供改進

建議。 

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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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金融安全網-避免系統性風險，確保金融安定 
包括金融的審慎監理、最終資金融通者（lender of last resort）

及存款保險制度等 
 
存保制度 
當某一金融機構發生流動性風險、不能支付其債務之情況或有損及

存款人或保戶權益之虞時，極易影響社會大眾對金融體系信心，引

發其他金融機構之連鎖擠兌或保單提領。 

 

國際間對於吸收存款機構主要採存款保險機制，由吸收存款機構擔

任要保人繳納保險費，自100年1月1日起，每一存款人在國內同一家

要保機構之存款本金及利息，合計受到最高保額新臺幣300萬元之保

障。 
 

 

 金融安全網-存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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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國內金融產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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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資產規模 

資料來源：金管會，截至2015年12月底。 

單位:兆元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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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直接金融 8.72 8.69 8.83 8.60 8.78 8.87 9.05 9.18 9.41 9.78 9.98

間接金融 25.26 26.62 27.59 28.80 29.19 30.87 32.65 34.34 36.15 37.62 38.63

直接金融占比 25.65 24.60 24.25 23.00 23.13 22.31 21.70 21.10 20.65 20.63 20.53

間接金融占比 74.35 75.40 75.75 77.00 76.87 77.69 78.30 78.90 79.35 79.37 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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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單位:兆元新台幣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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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銀行家數 

民國80年本國銀行只有25家，財政部開放申請設立新銀行，81年成立了15家新銀行，
本國銀行總家數增為40家，因信用合作社陸續改制為商業銀行等因素，民國89年銀
行總家數已達53家，之後政府積極推動國內金融業整併，本國銀行家數降為目前之
39家。 

家
數 

年度 

39家 

銀行家數變化趨勢圖 

2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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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逾期放款比率達11.27%，至2015年12月已降至0.23%。 
 備抵呆帳覆蓋比率從2001年13.57%，提高至2015年12月5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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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櫃公司總市值從2008年12.5兆元，提高至2015年27.2兆元。 

 上市櫃家數從2005年1194家，增加至2015年158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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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保費收入與年增率 

單位:% 

資料來源：金管會，截至2015年12月底。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壽險保費收入 11.33 13.08 14.58 15.64 18.75 19.19 20.07 23.13 21.98 24.78 25.84 27.71 29.27

產險保費收入 1.09 1.15 1.19 1.14 1.13 1.08 1.02 1.06 1.13 1.20 1.25 1.32 1.36

壽險年增率 27.37 15.52 11.41 7.27 19.91 2.33 4.57 15.26 -4.96 12.75 4.24 7.26 5.62

產險年增率 7.92 5.48 2.63 -3.71 -1.33 -4.30 -5.46 3.87 6.83 6.59 3.67 5.84 2.95

-10.00

-5.0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單位:新台幣千億元 



41 

保險業盈餘情形 

單位:新台幣億元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年 

保險業稅前損益 702 -1,399 233 -126 69 496 789 1,276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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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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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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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保險業稅前損益 

資料來源：金管會，截至2015年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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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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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銀行家數議題 

 觀察銀行家數是否過多，不宜僅由家數判斷。 

 從分支機構服務數(每十萬人口所分配的分支機構)來看，跟各

國相比，我國銀行業競爭程度與荷蘭、德國相當。 

資料來源:行政主計總處、世界銀行、中央銀行 

單位:家數 

9.4 

14.5 14.79 
14.8 

17.4 

32.4 
33.9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新加坡 德國 台灣 荷蘭 韓國 美國 日本 

分支機構服務數 



44 

3150

3200

3250

3300

3350

3400

3450

350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分行 

 我國自2008年以來，分行家數有逐年增加趨勢，去年開始減少。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單位:家數 

一、國內銀行家數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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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銀行家數議題 

同質性過高～ 
削價競爭 

鼓勵金融創新 
尤其經營策略創新 

擴大業務與市場 

“問題在金融服務的供給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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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產值占GDP比重與金融業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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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

-1,046億元

3,201億元

 2002年第1季逾期放款比率高達11.74%，至2015年12月已降至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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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產值占GDP比重與金融業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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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GDP來衡量金融發展是否恰當? 

 GDP係衡量「本國疆域以內」生產機構或單位之生產

成果，以金融保險業為例，僅將利息收支淨額及手

續費收入等「量」的表現納入計算。 

 不應該用金融產值占GDP比重來衡量金融發展。 

 
 
 

二、金融產值占GDP比重與金融業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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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改變 

社會生活與商
業模式，金融
版圖也將改

寫！ 

S 

社群 

ocial 

M obile 
行動 

A 

數據分析 

nalytics 

C 雲端  C 

雲端 
louds 

資料來源：花旗銀行─「Bank 3.0 — 數位化金融專題報告」, 2014/8 

全球25億人使用網路…18億人有
使用社群網站。 

 

2013年使用手機約有60億人，智
慧型手機/平板使用者15億人。 

全球有6兆GB的資料量，90%是
在過去兩年內產生。 

2020年全球資料量將達40兆GB，
超過1/3的數據儲存在雲端 。 

I 

物聯網 

nternet  

of Things 

2020年將有100億個以上的連網
物體，潛藏商機超過1兆美元。
(Harbor Research, 2014.) 

三、金融科技發展及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 

(一)趨勢 破壞式創新 

機器人理財顧問 
電子支付 
生物辨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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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2015/2/28 

科技創新將改變生活與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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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面向

推動策略 

調整法規 
因應需求 

 加強資訊安全 

強化消費者 
 保護 

提升金融資訊 
   專業能力 

政府的因應策略 金融業的因應策略 

三、金融科技發展及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 

(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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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線上金融服務 

普及行動支付服務 

推動巨量資料分析應用 

三、金融科技發展及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 

(三)措施 

開放設立電子支付機構與業務 

開放投資金融科技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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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新增開放線上申辦12項業務 

 

存款 授信 信用卡 財富管理 共同行銷 

1.結清銷戶 

2.約定轉入帳號 

3.客戶可傳真指  

    示扣款 

1.個人信貸 

2.房貸、車貸之 

    增貸(於原抵 

     押權擔保範 

     圍內) 

1.申請信用卡 

2.申請轉換為分

期付款或小額信

貸 

3.同意信用卡分

期付款 

1.信託開戶  

2.KYC(認識客戶) 

3.風險承受度測

驗 

4.同意或終止推

介 

同意共同

行銷 

已可透過線上申辦 

信用貸款、增貸房貸車貸、
申請現金卡、信用卡 

及信託開戶。 

 調整法規擴大開放線上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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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一般存款可以線上開戶 

一般存款開戶為所有金融交易的基礎。 
確認客戶真實身分甚為重要。 

請銀行公會規劃相關配套。 

銀行業-- 

銀行公會函報「銀行受理客戶
以網路方式開立數位存款帳戶
作業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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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業 

 開放以線上方式提供既有客戶服務 

 開放新客戶可採非當面開戶 

執行成效（截至104年12月）: 

 59家證券商接受客戶網路下單 

 33家證券商接受以電子化方式簽署風險預告書 

 15家證券商接受既有客戶以電子方式簽署交易契約文件（如有價證券借貸、證券

業務借貸款項、信用交易等） 

 14家證券商接受新客戶採非當面開戶 

 104年1月至12月電子下單筆數平均比重為48.22%(下單金額比重為43.95%) 

 開辦線上金融服務 

三、金融科技發展及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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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 

 開辦線上金融服務 

三、金融科技發展及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 

第二階段開放： 

放寬新客戶，得網路

投保，有效契約保戶

可提高其投保額度上

限。 

第一階段開放： 

開放網路投保，包

括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旅遊平安保險、

定期人壽保險等8種。 

第三階段開放： 

放寬網路投保之險種

及提高投保額度，與

增加網路保險服務、 

103.8完成 
103.12完成 

104.6完成 

104年10月已開放體質良好之保經代業者申請網路投保業務，將試辦至105年6月，後續將再開放
其他保險經紀人及保險代理人比照辦理。 

 截至104年12月底止，有21家保險公司辦理網路投保【產險業12家、壽險業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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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金融機構積極推展各項行動支付服務，提供民眾更為便捷的

電子金融服務： 

 截至104年12月底，已同意24家金融機構辦理手機信用卡、18

家辦理行動金融卡、1家辦理行動X卡、20家辦理QR Code行動

支付，及9家辦理mPOS行動收單業務。 

 自104年第2季起，同業已開辦之行動支付服務，銀行得免試辦   

期間。 

 普及行動支付 

三、金融科技發展及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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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巨量資料分析應用 

 金融資料開放 

截至104年12月31日止，已完成開放1032項金融資料。 

105年將再增加開放200項資料集，累計開放達1,232項以上。 

持續提供更多民眾需要之開放資料，精進資料開放品質。 

 金融巨量資料分析應用 

104年度推動12項大數據應用案，已完成「不動產授信統計資

訊平台」等11項計畫，另1項計畫預計105年6月完成。 

 

三、金融科技發展及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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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科技發展及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 

(四)我國電子支付發展 

政策規範面 

•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 

科技運用面 

•使用習慣 

•技術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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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開放設立電子支付機構（即第三方支付業），辦
理代理收付、儲值、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 

截至105.1.31 

已有25家取得許可（4家專營，21家兼營）。 

 推動目標:電子支付占個人消費支出的比率由104年的26%，
在五年內倍增至52%。 

三、金融科技發展及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 

 政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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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科技發展及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 

 科技運用 

 使用習慣:第三方支付採實名制，必須以真實姓名

登記，與目前網路習慣不同，民眾尚需時間接受。 

 技術便利性:國內金融服務便利性高，以ATM為例，

全國計有2萬7千餘台，104年國人使用ATM轉帳交

易金額達10兆元。 

 

 「支付」為金融服務核心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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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可以創造更 

美好的未來 
～Robert J. Shiller 
     (2014.12) 

讓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